
國立臺北藝術大學「樂團職銜」學分學程申請表

申請日期：　　年　　月　　日

學   號
※研究所新生免填

姓 名

E-MAIL 聯絡電話

系   級
例如:
管絃與擊樂研究所

新生

□ 學  系 年級(三年級(含)以上)
□ 研究所 年級, □新生
□ 博士班 年級, □新生

大學畢業系所

※限研究生填寫

□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 學系

□ 其他: 大學 學系

甄選項目

樂團實踐組 : 請於下列器樂別，勾選一項應試樂器。
□小提琴 □中提琴 □大提琴 □低音提琴

□長  笛 □雙簧管 □單簧管 □低音管

□法國號 □小  號 □長  號 □低音號

附件

□樂團實踐組：請檢附「主修-器樂」及「管絃樂合奏」
2學年以上修課證明。

※管絃與擊樂研究所學生免附

所屬系所審查意見 (依就讀系所擇一填寫)

1

傳統音樂學系

(含碩士班)
及

其他非音樂學院

系、所

1、導師或指導教授 2、所屬系所簽章
□同意    □不同意

簽章:

□ 同意       □ 不同意

承辦人(助教)：

系所主管：

2

音樂學系及音碩班

(含在職音碩及音博
班)
管絃與擊樂研究所

音樂學研究所
※本學年度入學研究
所新生本欄免填。

指導教授

□同意 □不同意

主修教授簽章：

本申請表經相關系所同意核定後，請繳至音樂學系系辦公室游助教收。



簡歷表

內容大綱建議：(1)個人簡介(2)專業學習履歷(3)學習規劃...等

申請人簽名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申請日期(m/d/y)
Applicant’s Signature Date of Application

（次頁繼續Continue on next page）


